
新竹縣申請殯葬禮儀服務業經營許可作業流程(SOP) 113.8.15 

申請相關文件(皆 1式 2份，影本皆須蓋大小章及與正本相符) 

1、申請書 

2、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(委託代辦者應加附代理人身分證影本及委託書)。 

3、公司(商號)負責人、董事名冊及其身分證明文件影本。 

4、經濟部核准保留公司(商號)名稱預查表影本。 

5、契約書(須符合內政部定型化契約範本)。 

6、價金或收費基準表。 

7、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。 

8、殯葬禮儀服務能力說明書(內容應包含組織部門分工、主要服務項目、服務流程說明、人力配置及主要設備機具等。) 

9、專任禮儀師名冊(資本額達 100 萬以上)。但未達本條例第四十五條第三項一定規模者，免附。 

10、營業據點產權證明文件影本【土地登記簿謄本、建築物登記謄本、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文件(6個月內)、建築物使用執

照、地籍圖、使用範圍平面圖、使用範圍照片、合法房屋證明文件及住宅區（住家）申請殯葬服務業辦公室切結

書】。備註：營業據點所有權非屬負責人所有者，應檢附使用同意證明文件正本或租賃契約影本。 

 

 

 

文件審查 

本府作初步的審核，所需文件是否齊全。 

實質審查 

1、府內單位簽會： 

工務處(使用管理科)、產業發展處(工商發

展科、產業發展科)及地政處。 

詢問營業據點是否符合分區使用、建築使用

及公司行號登記。 

2、發函協查： 

臺灣新竹地方法院、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及

新竹縣政府警察局。 

查詢負責人是否有殯葬管理條例 

第 47 條 1-4 款所列不得充任殯葬業負責人

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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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准後續追蹤 

1、 是否已經加入新竹縣葬儀商業同業公會。(42 條) 

2、 殯葬服務業依法辦理公司、商業登記或領得經營許

可證書後，應於六個月內開始營業。(43 條) 

相關法令 

1、殯葬管理條例第 42條等。 

2、殯葬服務業申請經營許可辦

法。 

3、其他會辦單位所管法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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